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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第 142/2020 號文件  

 
 

2 0 2 0 至 2 0 2 3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

(會 議 於 2 0 2 0 年 9 月 1 日 舉 行 )  
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 
FEHPWC 1   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

款 港 幣  1 2 0  萬 為 油

尖 旺 居 民 添 置 抗 疫

物 資  

 委 員 會 通 過 以 下 動 議 ︰  

「  本 會 促 請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出 港 幣  1 2 0  萬 ，

為 油 尖 旺 居 民 添 置 抗 疫 用 品 ， 做 好 社 區 抗

疫 工 作 ， 當 中 包 括 購 買 口 罩 及 洗 手 液 ， 或

社 區 清 潔 等 。 」  

 

 
委 員 建 議 由 環 境 改 善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商 討 撥 款

的 具 體 用 途 及 細 節 。  

 —  

       
FEHPWC 2   要 求 衞 生 署 就 近 日

肺 炎 疫 情 加 強 通 報  
 委 員 關 注 2 0 1 9 冠 狀 病 毒 病 的 防 疫 工 作 及 確 診 個

案 的 通 報 機 制 ， 要 求 部 門 加 強 內 部 訊 息 交 流 ，

並 向 公 眾 清 楚 交 代 確 診 者 的 行 蹤 。  
 
委 員 會 通 過 以 下 動 議 ︰  

「  1 .  要 求 衞 生 署 及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由 即 日

起 ， 每 日 均 會 公 佈 確 診 者 和 緊 密 接 觸 者

的 去 向 。  

 食 物 及 衞 生 局

( “食 衞 局 ” )  
衞 生 署  

醫 院 管 理 局  
FEHPWC 3   跟 進 油 尖 旺 區 防 疫

抗 疫 措 施 紕 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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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 

 2 .  就 社 區 內 的 每 宗 確 診 個 案 ， 通 報 當 區 區

議 員 並 保 持 緊 密 溝 通 。  

 3 .  本 會 譴 責 衞 生 署 、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及 醫 院

管 理 局 推 搪 並 拒 絕 出 席 油 尖 旺 區 議 會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有 關 防 疫

抗 疫 紕 漏 的 討 論 。 本 會 同 時 促 請 衞 生

署 、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、 醫 院 管 理 局 及 食 物

及 衞 生 局 於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食 物 環 境 衞

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第 五 次 會 議 上 出 席 討

論 有 關 油 尖 旺 區 防 疫 抗 疫 措 施 的 問

題 。 」  
 
衞 生 署 已 就 委 員 的 提 問 提 交 補 充 回 覆 。  

       
FEHPWC 4   疫 情 嚴 重 、 街 巿 慘

淡  要 求 政 府 支 援

食 環 街 巿 及 熟 食 中

心 檔 主  

 委 員 反 映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 食 環 署 ” ) 轄 下 街 市

的 檔 販 在 疫 情 下 生 意 大 減 ， 不 少 檔 主 面 臨 停

業 。 委 員 會 通 過 以 下 動 議 ︰  

「  延 續 即 將 到 期 的 食 環 署 街 巿 及 熟 食 中 心 減

租  5 0 % - 7 5 %政 策 ， 並 再 次 向 熟 食 中 心 檔 主

發 放 $ 5 0 0 0 0 資 助 ， 與 檔 販 共 渡 時 艱 ， 並 要

求 政 府 支 持 食 環 署 街 巿 及 熟 食 中 心 商 販 ，

停 止 鼓 吹 市 民 前 往 超 級 巿 場 購 物 ， 並 應 設

立 第 三 輪 防 疫 基 金 協 助 各 行 各 業 ， 並 不 要

再 遺 漏 食 環 署 街 巿 及 熟 食 中 心 檔 主 。 」  

 

 

 食 衞 局  
食 環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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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 

政 務 司 司 長 私 人 辦 公 室 轄 下 的 人 力 資 源 規 劃 及

扶 貧 統 籌 處 已 將 委 員 的 建 議 轉 交 食 衞 局 考 慮 。  

       
FEHPWC 5   了 解 船 員 在 港 換 班

情 況 及 要 求 在 海 輝

道 海 濱 公 園 內 興 建

洗 手 間  

 委 員 關 注 船 員 在 港 換 班 的 安 排 ， 要 求 部 門 採 取

有 效 監 察 措 施 ， 確 保 船 員 遵 守 防 疫 規 定 。 有 委

員 亦 建 議 政 府 對 違 規 船 公 司 /代 理 實 施 更 具 阻 嚇

力 的 懲 處 ， 並 安 排 換 班 船 員 在 機 場 碼 頭 下 船 ，

直 接 前 往 機 場 離 港 。 主 席 已 就 此 致 函 海 事 處 、

衞 生 署 及 香 港 機 場 管 理 局 ， 表 達 委 員 意 見 。  
 
對 於 在 海 輝 道 海 濱 公 園 內 興 建 洗 手 間 的 建 議 ，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 康 文 署 ” ) 已 聯 同 建 築 署 進

行 可 行 性 研 究 。  

 海 事 處  
衞 生 署  
康 文 署  

       
FEHPWC 6   綠 色 殯 葬 2 0 2 0   食 環 署 簡 介 綠 色 殯 葬 服 務 、 綠 色 殯 葬 中 央 登 記

名 冊 、「 無 盡 思 念 」 網 站 及 骨 灰 暫 存 服 務 。  
 食 環 署  

       
FEHPWC 7   關 注 環 境 衞 生 問

題 ， 要 求 引 入 太 陽

能 環 保 壓 縮 斗 試 點

計 劃  

 委 員 建 議 在 區 內 引 入 流 動 太 陽 能 垃 圾 壓 縮 機 ，

推 動 市 民 改 變 棄 置 垃 圾 的 習 慣 ， 改 善 街 道 堆 積

垃 圾 的 問 題 。  
 
食 環 署 備 悉 委 員 意 見 。 如 進 一 步 推 行 試 驗 計

劃 ， 署 方 會 優 先 考 慮 將 油 尖 旺 區 列 為 試 點 。  

 食 環 署  

       



 -  4  - 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 
FEHPWC 8   關 注 尖 東 區 域 冷 卻

海 水 系 統 管 道 及 抽

水 站 保 養 事 宜  

 委 員 關 注 尖 東 區 域 冷 卻 海 水 系 統 的 管 理 權 責 不

清 ， 大 廈 業 主 維 修 該 系 統 時 遇 到 不 少 困 難 。 東

尖 沙 咀 地 產 發 展 商 聯 會 希 望 部 門 釐 清 管 理 責

任 ， 並 與 該 商 會 訂 立 協 調 機 制 ， 處 理 冷 卻 系 統

的 日 常 運 作 及 維 修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該 商 會 建 議 在

海 傍 的 泵 房 加 設 電 力 分 站 及 供 水 系 統 ， 以 便 進

行 維 修 保 養 。  
 
民 政 處 已 聯 絡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， 以 確 定 冷 卻 系 統

屬 私 人 項 目 。  
 
康 文 署 需 詳 細 研 究 才 能 判 斷 興 建 電 力 分 站 的 建

議 是 否 可 行 。  
 
水 務 署 代 表 會 將 加 設 供 水 系 統 的 建 議 轉 交 相 關

同 事 跟 進 。  

 民 政 處  
康 文 署  
水 務 署  

       
FEHPWC 9   其 他 事 項   委 員 決 定 不 再 續 議 以 下 事 項 ：  

1 .  關 注 大 角 咀 區 內 車 房 對 出 雜 物 及 車 輛 引 伸

的 衞 生 問 題  

2 .  要 求 處 理 及 跟 進 大 角 嘴 區 內 非 法 傾 倒 廢 物

情 況  
 

 —  

      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0 年 9 月  


